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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带货不能光推销不审核
直播营销平台应当与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直播间运营者签订协议，

要求其履行对直播营销内容、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性、合法性审核义务。市场

规模已经十分庞大的直播带货行业，更要靠净化市场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来

提升供应链品质。货好，直播带货才能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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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差评

王怀申作

最近，“辛巴胜诉”和“燕窝事件反转”上

了话题热搜榜。难道假燕窝一事真冤枉了

这位叫辛巴的网红？点开新闻一看，原来是

广州仲裁委员会就沭阳和翊信息有限公司

（辛选集团旗下公司）诉广州融昱贸易有限

公司一案做出终局裁决：确认融昱公司故意

误导辛选作出虚假、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

裁决融昱公司向和翊公司支付赔偿款、赔偿

损失。

去年假燕窝事件后，上述 2 家公司受到

了市场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彼此之间的

责任并未厘清，辛选公司垫付的数千万元赔

偿款该由谁支付也没谈妥。本次裁决，意味

着在这起案件中，辛选一方胜诉，可向融昱

公司追偿。但这并不代表假燕窝事件出现

所谓的“实质性反转”，更不会洗脱辛选公司

对消费者应负的责任。

很少有人注意到，辛选假燕窝事件于去

年发生时，市场监管部门是依据反不正当竞

争法，认为主播仅凭融昱公司提供的“卖点

卡”等内容，加上对商品的个人理解，即对商

品直播推广，强调商品的燕窝含量足、功效

好，而未提及商品的真实属性为风味饮料，存

在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做出了罚款 90

万元的行政处罚。这一事实，不会因为仲裁

对融昱公司和辛选之间的责任划分而改变。

裁决公布后，辛选公司发声吸取教训，

建立卖点卡“三审制”，为假燕窝事件画上了

句号。但直播带货行业还有不少问号：带货

主播承担什么责任？平台承担什么责任？

消费者权益谁来保护？

直播带货的商业模式里，带货主播和背

后的公司相当于广告发布者甚至广告代言

人。广告法规定，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

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其广告经营者、广告

发布者、广告代言人，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

假仍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或者作推荐、证

明的，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消费者隔着屏幕，无法对产品的真实

性、可靠性、合法性进行鉴别，是基于对带货

主播的信任、根据他们的推荐购买商品。

主播从带货行为中赚取巨额提成，就应当

承担审核、鉴别、把关等“应知”义务。

假燕窝事件发生时，虽然直播带货在

广告营销领域已成风尚，但对这个“孩子”

广告法能不能管、该怎么管，还没有明确

说法。

假燕窝等多起直播带货引发的问题，

促使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网络

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已于今年 5

月 25 日起施行，对直播营销平台、直播营销

人员、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各自应承担的

责任进行了划分。

例如，《办法》明确规定直播间运营者、

直播营销人员发布的直播内容构成商业广

告的，应当履行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或

者广告代言人的责任和义务。并规定，直播

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与直播营销人员服

务机构合作开展商业合作的，应当与直播营

销人员服务机构签订书面协议，明确信息安

全管理、商品质量审核、消费者权益保护等

义务并督促履行。这就压实了主播作为广

告发布者的审核责任与“应知”义务。

对于直播平台的责任，《办法》提出，直

播营销平台应当与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

直播间运营者签订协议，要求其履行对直播

营销内容、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性、合法性审

核义务。这些条款提醒直播带货从业人员

及平台要承担主体责任，合规经营，重视消

费者权益。

还要看到，直播间里的假货和虚假宣

传，源头在直播间外，有时还有标准缺失等

企业无法解决的问题。市场规模已经十分

庞大的直播带货行业，更要靠净化市场环

境、维护市场秩

序 来 提 升 供 应

链品质。货好，

直 播 带 货 才 能

真的好。

有媒体近日调查发现，部分

网购平台不再设置“好评”“中

评”“差评”评价标签，而是以关

键词的形式呈现评价。此前，有

“职业好评师”“职业差评师”出

于自身利益目的故意做出相关

评价，还有商家在花钱刷好评，

使得部分评价失真，有关部门亟

待加强治理。应看到，平台评价

留言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让消

费者全面了解商品品质和商家

服务，以决定是否购买，进而在

一定程度上约束商家行为。相

关部门有必要建立健全网购评

价管理机制，促进网络消费环境

更加规范健康。 （时 锋）

最终以 0.2 元退市的股票，在谎言

即将揭穿前以 26 元的价格卖给投资大

众，这类行为本质上与消费市场的制假

售假、以次充好类似，可谓“侮辱性极

强”，伤害性更大。不久前，中办、国办

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

的意见》，标志着证券市场打假进入新

阶段。

回顾以往，类似消费市场的“3·15”，

证券市场在 2019年设立了“5·15全国投

资者保护宣传日”；2020 年“中国式”证

券集体诉讼制度落地，投资者维权的司

法渠道更加通畅；加上此次《意见》出台，

各方齐心协力参与的证券市场打假、保

护投资者的局面令人鼓舞，但似乎还可

补充一项——除了行政和司法资源，需

要培育更多“编外”打假者。

据证监会最新披露，2020 年以来，

证监会依法启动操纵市场案件调查 90

起、内幕交易 160 起；作出操纵市场、内

幕交易案件行政处罚 176 件；向公安机

关移送涉嫌操纵市场犯罪案件线索 41

起、内幕交易 123 起，移送犯罪嫌疑人

330 名。随着执法更严，接踵而来的各

类案件将持续增加，原本就复杂和专业

性强的证券市场执法工作，会成为监管

者面前的艰巨任务。严打证券市场犯

罪，除了有决心、有行动，也需要更多科

学合理、成本低但效率高的方法和手

段。培育和引导各类“编外”打假者参与

市场治理，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辅助手段。

所谓“编外”打假者，就是让更多市

场人士参与市场治理，发挥市场机制的

优势，提高违法犯罪的成本。例如，有

的国家证券市场允许做空，同时支持部

分机构通过做空来打假赢利，他们在某

种程度上像是监管队伍的“编外”人员。一些海外专业做空

基金屡屡戳破上市公司的谎言并获利丰厚，大大提高了违

法者的成本和风险，对违法犯罪者确实能形成威慑。当然，

也要完善机制，避免滥用做空、违法违规做空，以免伤及无

辜。试想，如果通过适当的机制设计，把一部分市场参与

者，转化为专灭害虫的“啄木鸟”，岂不事半功倍？

又比如，作为“看门人”的中介机构，如果他们因举报而

获得的奖励分成具有相当的诱惑力，这些具备专业能力的

会计师事务所或券商就会权衡利弊，是昧着良心协助上市

公司造假还是直接举报获益呢？相信部分会计师或分析师

届时就会有当“啄木鸟”的冲动。

借鉴消费市场的打假经验，用市场机制来弥补行政和

司法监管的短板缺项，值得尝试。这方面既有海外市场的

成熟经验，也有国内市场的现实需求，结合我国国情作适当

优化完善后不妨一试。不论专业的还是业余的打假者，当

他们参与到打击证券违法犯罪中来，就会改善正反两面的

博弈格局，相信此举一定会让证券市场的害群之马胆战心

惊。毕竟，监管部门的行政司法资源终归有限，用好市场力

量，培育一些市场内的“编外”打假者，鼓励其发挥“啄木鸟”

作用，有助于让证券市场这片大森林愈发生机盎然。


